
環境用藥管理相關法規及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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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環境用藥管理法規重點說明

概念、沿革、整體制度、立法精神及分工

管理範疇（母法定義）、查驗登記

化學署全球資訊網、環境用藥資訊系統 2



環境用藥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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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署審查）

（地方政府審查）

輔導&宣導

 大眾媒體宣導
 辦理宣導活動
 辦理法規說明會
（業者、環保局）

環境用藥管理架構



法規定義環境用藥包含
環境衛生用藥、微生物製劑、污染防治用藥

生活中最常見（用）為
環境衛生用藥

什麼是環境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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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蟲劑

殺蟎劑

殺鼠劑

殺菌劑
天然物質
環境防蟲劑

人用化學
防蚊液

其他防制有
害環境衛生
生物之藥品

用於人體皮膚的
化學防蚊產品

環境用藥有哪些?

許可證字號
 環部/環署衛製字○○○號
 環部/環署衛輸字○○○號
 環衛藥防蟲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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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防治的
黏鼠板、黏蟑板或捕蠅紙 動物用藥 農藥—作物害蟲

皮膚外用
殺菌劑

醫療器材
殺菌劑

皮膚用防蚊
天然精油

殺病毒劑 天然精油
衣物貼片

註：物理防治係指物理性黏著、誘捕環境衛生有害蟲鼠之產品，其所附誘引劑不含化
學性有效成分、微生物製劑（包括微生物新陳代謝產物）、費洛蒙等物質。

食物器皿
清潔用藥劑

不屬於環境用藥的藥劑或產品



環境衛生用藥產品

市售環境衛生用藥產品

環署衛輸字第
0703號 環署衛輸字第

0778號

環署衛製字第
2203號

環署衛輸字第
0735號

環署衛製字第20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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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衛生用殺蟲劑
管理辦法
行政規定

 殺蟲劑

衛生署

內政部 環境部

化學署

環境用藥管理沿革

環境衛生用藥管理
辦法
行政規定
 殺蟲劑
 殺鼠劑
 殺菌劑
 殺蟎劑

環境用藥管理法
法律

 環境衛生用藥
 微生物製劑
 污染防治用藥
 天然物質環境防蟲劑

環境用藥管理法
法律

 環境用藥
 人用化學防蚊液
 天然物質環境防
蟲/防鼠/誘引劑

非農地環境雜草
管理

補捐助宣導 9



環境用藥管理制度

查驗登記

原料藥&產品許可證
 製造許可證
 輸入許可證
營業許可執照

 環藥販賣業
 病媒防治業

查核抽驗

後市場產品
 有效成分抽驗
 偽/禁/劣藥
 標示&廣告

運作場所
 製造場所
 營業場所
 貯存場所

運作管理 運作行為
 製造、加工
 輸入、輸出
 販賣、使用、廢棄

申報管理
 業者定期申報運作量
 系統流向勾稽

訓練宣導

專業訓練
對外宣導

機構管理

病媒防治業施藥人員訓練機構

環境用藥藥效檢測機構10



中央與地方管理分工

環境部
化學署

地方
環保局

• 政策制定
• 法規訂定
• 業務督導

• 地方自治
• 轄內管理
• 實務查核

為環藥安全把關

防止環境用藥危害、維護人體健康、保護環境

督導

立法精神

藥證
登記

營業
登記

業務督導
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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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管理法規
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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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範疇及基本定義
 環境用藥定義—種類＆品類
 業者
 不合格環境用藥及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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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管理範疇
環境用藥管理法§5

成品藥
&

原料藥
業者

環藥製造業

病媒防治業

環藥販賣業

微生物製劑

環境衛生用藥
Add Text

Simpl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污染防治用藥

人用化學忌避劑
 106.03.14行政院指示納管
 107.03.07明文納入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規定
 截至114.11.07共核發56張許可證，並持續受

理廠商申請登記
 個案核准民眾輸入12瓶，僅限自用 15



環境用藥種類及品類
環境用藥管理法§5

種
類

環境衛
生用藥

污染防
治用藥

微生物
製劑

環境衛生用殺蟲劑、殺
蟎劑、殺鼠劑、殺菌劑
及其他防制有害環境衛
生生物之藥品

防治空污、水污、土壤
污染或處理廢棄物之化
學合成藥品並經公告者

天然或人工改造之微生物個體
或其新陳代謝產物製成，用以
防治污染、處理廢棄物或防制
環境衛生病媒之微生物製劑並
經公告者

品
類

原
料
藥

一
般

特
殊

製造、加工一般及特殊
環境用藥所需之有效成
分原料
限環藥製造業使用

有效成分符合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限量，使用簡
便之藥品
無限制販賣使用對象

須在安全防護措施下使
用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之藥品
販賣及使用須經許可

水體污染之油分散劑（除
油劑）

蘇力菌、圓形芽孢桿菌、
白殭菌、黑殭菌、沃爾巴
克氏菌

成
品
藥

原
體

依濃度&使用方式

16



以環境用藥原體經製造或加
工成環境用藥成品

環境衛生用藥

依濃度及使用方式
區分品類

環境衛生用藥原體

有效成分原料

特殊
環境衛生用藥

一般
環境衛生用藥

環境衛生用藥成品

17



環境用藥列管業者
環境用藥管理法§5

環境用藥製造業

 須有工廠登記
 符合環境用藥設廠標準
 製造、加工、分裝、自製
產品之輸出、批發、零售、
自用環藥原體輸入之業者

環境用藥販賣業

 須有公司或商業登記
 持有環境用藥販賣業許可執

照
 經營環境用藥之輸入、輸出、

批發及零售
 不包括一般環藥批發及零售

業，亦即不須販賣業許可執
照

病媒防治業

 須有公司或商業登記
 持有病媒防治業許可執

照
 從事環境衛生之蟲、螨、

鼠等病媒、害蟲防治及
殺菌消毒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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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環境用藥

偽造環境用藥
無環境用藥許可證字號

【未登記】
• 摻雜或抽換產品
• 塗改有效期間標示
• 有效成分種類不符

禁用環境用藥

無環境用藥許可證字號
【不得登記】

• 含有公告禁止成分
化學成分
微生物種類

劣質環境用藥

【已登記】
• 過期
• 有效成分 (A.I.) 含量
不符容許誤差範圍

• 未經許可添加副成分

環境用藥管理法§6-8偽、禁、劣藥

環境部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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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罰則

• 製造
• 加工
• 輸入

明知
販賣

販賣

偽、禁藥

劣藥

偽、禁藥

劣藥

致人於死 致人重傷 致人疾病
刑罰→情節重大（傷亡疾病）

10年有期徒刑
+300萬元罰金

5年有期徒刑
+200萬元罰金

3年有期徒刑
+100萬元罰金

7年有期徒刑
+300萬元罰金

3年有期徒刑
+200萬元罰金

1年有期徒刑
+100萬元罰金

行政罰

§46第1項
30萬至150萬

元罰鍰

§46第3項
6萬至30
萬元罰鍰

§46第2項
9萬~45
萬元罰鍰

§46第4項
限期未改善處3
萬至15萬元罰
鍰

違法行為

偽、禁藥

劣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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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藥劑處理
查獲偽禁藥

查扣或沒入

依§41處理費用由業者負擔

適當處理

依§28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辦理

通知庫存品7日內及市售品15日內
收回，報請環保局備查點驗

查獲劣藥
§38

通知庫存品7日內及市售品1個月內收
回，報請環保局備查點驗

依§39

改製計畫【國內製造】

退運出口【國外輸入】
沒入或
適當處理

必要時
得查扣

§52-1 §53-2 §53-1

21



查驗登記
 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
 販賣業、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

22



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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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許可證登記制度

環境用藥
輸入許可證

販賣業
許可執照

販賣業地
方
環
保
局

輸入

公司
行號

環
境
部
化
學
署

管編申請
執照申請
專技人員設置

樣品登
記申請

環藥
製造業 製造

加工
工廠 環境用藥

製造許可證

領有販賣業許可執照

設置至少1名專業技術人員

符合「環境用藥設廠標準」

依據「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核發作業
準則」檢附文件&審查基準

風險評估（成分、藥效、毒理、標示）

自然人不得申請環境用藥許可證

1藥1證
藥證有效期間5年

24



環境用藥
許可證申請
環境用藥管理法§9

 製造、加工或輸入環
境用藥，向環境部申
請環境用藥許可證

 1藥1證
 申請輸入許可證須先
取得環藥販賣業許可
執照

環署/
環部

衛

污

微

製

輸

01 環境用藥許可證字號

02 相關規定

環衛藥防蟲字

環境衛生用藥

污染防治用藥

微生物製劑

天然物質環境防蟲產品

• 許可證有效期間5年
• 期滿前6至3個月前提出展延
• 旅客或交通工具服務人員得少量攜帶 25



許可證登記程序
環境用藥管理法§9

01 03

02 04

用於居家或公共環境防制環境有害
生物之化學製劑或天然物質、人用
化學防蚊液、公告列管微生物製劑
或水污染油分散劑且非不得及免申
請之環境用藥

依目的用途研判

由地方環保局完成業者列管（管編）、
核發許可執照及專技人員核定設置

許可執照申請

依§23申請樣品登記，經本部核准
製造或輸入少量樣品進行有效成分、
藥效、毒理、物化性質等檢測

樣品登記

環境用藥製造業或販賣業檢附相關
資料及證明文件向本部申請環境用
藥製造或輸入許可證

許可證申請

02
列管事業
執照登記

03
試驗樣品
登記

04
環藥許可證

申請

01
屬環境用藥
管理範疇

26



不予發證及免申請

口服及皮膚毒性不得為
WHO分類極毒、高毒

不得含禁止含有成分

該製造廠製造相同有效成分
種類僅准登記1張證

有效成分效能不得重複

品名不得重複及成品不可用
有效成分命名
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危害污染之虞

不
予
發
證

單一有效成分次氯酸、亞氯
酸鈉<6%w/w（殺菌劑）
漂白粉有效氯<40%w/w
（殺菌劑）
次氯酸及其鹽類、亞氯酸鈉
二氧化氯、硼砂（酸）原料

免
申
請

天然物質用於環境且不具殺
蟲作用經審核通過後免申請
許可證
簡化登記程序鼓勵業者研發環境
友善產品

27



2009年世界衛生組織殺蟲劑毒性分類

大鼠 (Rat) LD50 mg/kg
口服 皮膚

極毒 <5 <50
高毒 5-50 50-200
中毒 50-2,000 200-2,000
輕毒 >2,000 >2,000
微毒 >=5,000

28



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
許可執照申請核發作業準則

執照審查及管理應注意事項

29



業者許可
執照申請
環境用藥管理法§11
 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
媒防治業應向當地環
保局申請許可執照後
始得營業

 執照類別
• 環境用藥販賣業
• 病媒防治業

環藥
販賣字 病媒字

01 業者許可執照字號

02 相關規定
• 許可執照僅發照日，無到期日
• 新申請及變更均向地方環保局提出
• 申請時一併設置專業技術人員

環境用藥販賣業 病媒防治業

縣市 流水號
第○○－○○○號

30



許可執照申請
環境用藥管理法§11

01 03

02 04

• 環藥販賣業：輸入、輸出、批發、
零售、廣告環境用藥

• 病媒防防治業：環境衛生殺蟲、
殺鼠、殺蟎、消毒殺菌★★不一
定要使用環境用藥

營業內容確認

完成業者列管（管編）
核發管制編號

• 書面審查業者提交之資料
• 至營業場所現勘
• 如有貯存場所則一併現勘，跨縣
市貯存須聯合現勘

書審及現勘

• 45日內完成審查通知結果
• 審查通過核發執照及設置專技
人員

執照登記

02
核發

管制編號

03
書審及
現勘

04
許可執照登記
專技人員設置

01
營業內容屬
環藥管理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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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注意事項

01 書審資料
• 申請表
• 公司執照【非公司者免附】
或營利事業（或營業）登記
證影本

•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 貯存場所位置圖、土地分區
使用證明書或土地登記簿謄
本及貯存場所建物使用執照
【無則免】

• 營業場所位置圖
• 營業場所、貯存場所說明書
安全防護設施或施藥器材

• 其他

書面資料確認

32



執照申請及專技人員設置

02 執照登記項目
• 許可執照字號
• 公司行號名稱、地址、
負責人

• 營業場所地址
• 貯存場所地址【無者
免登記】

• 許可執照發證日期
• 其他

核發執照一併核定設置

03 專技人員設置
• 設置核定表

33



執照廢止與管理

03 得廢止執照

• 歇業
• 實際營業場所與登記內容不符，
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 營業場所遷離未辦理變更登記，
且營業狀況不明達半年以上

• 領得許可執照，逾2年仍未營
業

• 停業2年以上

由地方環保局依實際情形審酌

可至經濟部網站查
詢確認登記狀態

公文書信無法送達
或無法連繫時請至
現場確認

系統查詢紀錄申報
2年期間為零運作

報備停業2年但後
續未再申請復業

34



運作管理
 專技人員
 環境用藥販賣
 特殊環境用藥管理
 環境用藥貯存置放使用
 標示
 廣告
 清除處理

35



專技人員設置管理

36

112年4月10日環署化字第1128105124 號令
依據「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第7條第4項規定，環藥製造業、販賣
業及病媒防治業申請核定設置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自112年7月1日起，應採網
路傳輸方式辦理。



• 各業別設置
至少1名

• 專職工作
• 離職報備
• 負責法定職
掌

• 緊急通報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

環藥
製造業

環藥製造業
專技人員

環藥
販賣業

環藥販賣業
專技人員

病媒
防治業

病媒防治業
專技人員

環境部國環院

地方環保局

環藥專技人員

領有環藥專技人
員合格證書

被公司/工廠設置
的環藥專技人員

環藥/病媒業者

環境用藥管理法§19
符合資格者

取得專技合格證書

完成訓練

申請設置

核定設置

個
人

業
者

個人 業者

離職不得代
理且需15日
內申請核定

37

 製造業兼營
販賣業於相
同場所專技
人員得兼任

 離職得代理
（3月）

 非離職得代
理（3-6月）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法定業務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1

環藥
製造業

環藥製造業
專技人員

環藥
販賣業

環藥販賣業
專技人員

病媒
防治業

病媒防治業
專技人員

廠區衛生/製造管理
製程現場監督

原體成品管理監督

營業場所安全衛生
環藥使用諮詢
環藥販賣管理

施藥器材防護設備管理
製作施作計畫書
施作現場全程督導
藥劑稀釋使用之管理

• 製作紀錄
• 緊急防治

/通報/協
助復原管
理

• 法定業務
督導管理

共
通
性
業
務

38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異動及到職訓練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2

異動/離職

製造/販賣業
專技人員

病媒防治業
專技人員

 指定具有參加該類別專業技術人員之訓練資格者
代理，業者應於15日內向地方環保局報備

 代理期間不得超過3個月，期滿前15日內重新申
請核定

事實發生後15日內重新申請核定

訓練
 取得合格證書者連續3年未經設置，到職隔天起6個月內完
成再訓練（到職訓練）

 6個月後15日內報備，如未報備應廢止設置核定

39

異動：指調離原執行業務場所或仍於原執行業務場所，惟未擔任專業技術
人員職務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異動及到職訓練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3

40

取得合格證書者連續3年未經設置，到職隔天起6個月內完成再訓
練（到職訓練）
6個月後15日內備查，如未備查廢止設置核定

離職或異動 專技人員於離職或異動隔天起30日內以書面向原核定設置環保
局備查

訓練

非因離職/
異動

環藥
製造業

環藥製造業
專技人員

環藥
販賣業

環藥販賣業
專技人員

 應由代理人代理，代理期間連續
達15日以上，業者應於事實發生
後15日內以書面報請環保局備查

 代理期間3個月，但報經環保局核
准者，可延長至6個月，代理期滿
前15日內重新申請核定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罰則

罰則
（行政罰）

4千元至2萬元

專業技術人員

再訓練、
執行業務、
離職報備

違反
必要時，得撤
銷或廢止其合

格證書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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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申請核定設置採網路傳輸方式辦理（修正第7條；與本部其他環
保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方式一致），以簡化行政流程及提高行政效率。

 為期本部環保專責人員及專業技術管理人員管理方式一致，參考「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及「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
法」法規體例，修正重點包括：

 代理人資格鬆綁修正為可由具有參加同類別專業技術人員之訓練資格者代理（修正第7條）

 強化環境用藥製造業及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代理程序制度（修正第8條及第9條）

 請假紀錄之管理（新增第11條）

 明定專業技術人員或代理人之禁止行為（新增第13條）及業者之管理責任（新增第14條）

 釐清權責及違反本辦法相關情事之處罰依據（新增第15條及第16條）

 增列應重新申請專業技術人員核定設置者，失其效力之日期 (新增第17條)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新增條文
（第13條、第14條）

 專業技術人員或代理人之禁止行為（新增第13條）：

 同一時間設置於不同之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或病媒防治業。
 使他人利用其名義虛偽設置。
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紀錄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 環境用藥業者之管理責任（新增第14條）：

 監督專業技術人員或代理人執行法令所定業務（第4條、第5條或第6條），且不
得有第13條所定之行為。

 監督專業技術人員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間內常駐在現場，並專職負責法令所
定業務。

 應備有請假紀錄。該請假紀錄應至少保存3年。 43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新增條文（第15條）
 環境用藥業者有下列情事，依環境用藥管理法第49條第4款規定處罰

（新增第15條；增列違反本辦法相關情事之處罰依據）：

 專業技術人員離職、異動或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未依規定指定符合資格者代理。

 執行代理未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及完成核定設置。

 有第11條第2項規定不得再繼續聘僱原專業技術人員之情事，於不得再繼續設置之日起30
日內未向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 違反再訓練（到職訓練）之相關定（第12條相關規定）：(1)拒絕、規避或妨礙專技人員參
加在職訓練及再訓練；(2)完成到職訓練未報請主管機關備查；(3)於廢止核定設置日起15
日內未向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 使專技人員兼任環境保護相關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之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環境
保護、環境用藥管理無關之工作。

 使專技人員或代理人有第13條之違規情事。

 未備有請假紀錄，或該請假紀錄未保存3年。

環境用藥管理法第49條第4款
違反依第19條第2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業技術人員設
置、人數、聘僱、在職訓練、出缺報備或代理之管理
規定。

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 44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新增條文（第16條）

 專業技術人員有下列情事，依環境用藥管理法第51條規定處罰
（新增第16條；增列違反本辦法相關情事之處罰依據）：

 未依規定製作各項紀錄並確定內容無訛。
 於離職日起30日內未以書面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 違反第13條各款情形（不得有之行為）。

環境用藥管理法第51條

專業技術人員違反依第19條第2項所定
辦法中有關再訓練、執行業務、離職報
備之規定者，處新臺幣4千元以上2萬
元以下罰鍰；必要時，得撤銷或廢止其
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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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藥販賣管理

46



環藥販賣業

有環境部許可證字號

有環境部核准環藥標示（外包裝）

原包裝販賣不得拆封

不得販賣、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貯存過期
環藥

販賣/輸入/廣告環藥

無執照批發零售業

只得販賣一般環藥

環境用藥販賣管理

共
通
性
規
定



特殊環藥管理

48



環保、衛生機關及其所屬

病媒防治業

環境用藥販賣業

其他經地方環保局核准者

使用

銷售

鄉鎮市公所
清潔隊
環境部及所屬
衛福部及所屬
環保局
衛生局

特殊環境用藥限制對象
環境用藥管理法§21

 需在安全防護措施下使用或其他經環境部認定之藥品
 使用及販賣均有限制且須許可

特殊
環藥

態樣 限制對象

非上述特定對象
其他政府單位
軍方 49



特殊環境用藥使用管理
環境用藥管理法§21

 專人專櫥加鎖管理
 只可放環藥

專人專櫥

不得轉讓轉贈

使用限制

使用前須完成專
業訓練作成紀錄
並經核准

專業訓練

 施藥器材
 安全防護設備

必要防護

經核准者
<1,000公升（公斤）

核准限量

非許可使用銷售對象
須經當地環保局核准

資格限制

50



環藥貯存置放管理

51



貯存置放使用
環境用藥貯存置放使用管理辦法

置放 稀釋 善後
復原

 特殊環藥<1,000公斤（公升）
 置放規定：專櫥（區）限放環藥並加鎖

• ≦100公升（公斤）：專櫥
• >100公升（公斤）：專用置放區

營業場所

 不得設於室外或交通工具

貯存場所
 施作現場稀釋
 標示須完整

特殊環藥使用

 廢水廢液不得任意傾倒
施作後環境清理

52



環藥標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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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標示管理
環境用藥管理法§27 

標示
說明書

使用及變更
經本部核准

標示
核定本

 併同許可證核准
 產品外包裝，共14項

1. 環境用藥字樣
2. 警示圖案或警語
3. 許可證字號
4. 品名
5. 有效成分及含量
6. 性能
7. 劑型及內容量
8. 適用範圍及使用方法
9. 使用及儲藏時應注意事項
10. 中毒症狀、急救及解毒方法
11. 廢容器回收清理方式
12. 廠商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13. 製造日期及批號
14. 產品有效期限

特殊
原體

54



環境衛生用藥
警示圖案

注意標誌

警告標誌

 含液態瓦斯噴霧罐標示易燃燒警告標誌
 老鼠藥標示高毒警告標誌
 對水生生物有毒性標示對寵物魚有害注意標示

55



環藥廣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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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廣告管理

效能 使用
方式

製法 安全性

環境用藥管理法§32、33、廣告管理辦法

涉及
視為
廣告

 效能—長效
防治

 製法—除蟲
菊精新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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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限制
環境用藥管理法§32、33

對象

環藥製造業

病媒防治業

環藥許可證

販賣業許可執照

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

環藥販賣業

由持證業者
依登記內容廣告

環境用藥產品
廣告

病媒防治服務
廣告

58



環境用藥廣告管理
環境用藥廣告管理辦法

• 假借他人名義（如借用證照）
• 明示暗示讓人誤解效能或性能
• 虛偽、誇張、不當

不得為之

廣告規定
 共通性規定：敘明廠商名稱
 文宣類—看版、網路、刊物、車輛
（廂）：廠商名稱＋許可證照字號

車輛（廂）網路

廣播 影視

刊物

電子看板

看板

59



不得有錯誤示範圖文或言語

效能 製法 病毒安全性

誇張 誇張 防治/預防

• 環保配方
• 絕對安全
• 人畜無害
• 無毒性
• 安心使用
• 放心使用

環境用藥廣告管理辦法

誇張

• 立即見效
• 澈底殺滅
• 完全消滅
• 通通殺
• 根除
• 保證

• 特級品
• 最高技術
• 最新科學（技）
• 最進步製法

• 腸病毒
• SARS
• 禽流感
• 退伍軍人症
及其病原菌

60



常
見
違
法
廣
告
態
樣

無照廣告販賣合法環藥

頁面無廠商名稱

無照廣告販賣未取得
許可登記偽藥

頁面無廠商名稱

61



62

環境用藥業者委託廣告代理商進行廣告
廣告刊登主體—持有許可證
或許可執照之環境用藥業者

（甲公司）

廣告代理商（廣告公司、廣告業）
（乙公司）

甲委託乙刊登廣告

（產品廣告刊登內容）

1.廠商名稱
例如：（乙公司）受（甲公司）委託刊登廣告
應敘明（乙公司名稱）受（甲公司名稱）經銷/委託刊登廣告等字樣

2.許可證字號/販賣業（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字號

產品



環藥清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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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及容器之清除處理

通知原廠收回

過期藥劑

原體廢容器
依事業廢棄物處理

一般環藥廢容器
使用完畢交付回收點或清潔隊

回收

廢容器

環境用藥管理法§28 

廢棄之藥劑及容器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特殊環藥廢容器
使用後用清水多次沖洗通知回

收業回收

廢容器免費回收專線
0800-08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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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防治業管理
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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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防治業管理

專業訓練
 執行業務前訓練
 執行業務後每3年

再訓練

記錄
 施作紀錄
 訓練紀錄

 健康檢查紀錄

施作前
與客戶確認
施作計畫書

施作管理
 專技人員全程督導
 適當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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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防治業施藥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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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防治業施藥人員訓練
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2

02
病媒防治業
施藥人員訓練

03
實作考核
及格

04
業者報備
訓練紀錄

01
病媒防治業
聘僱員工

 執行業務前完
成訓練

 執行業務後每
3年再訓練

 由本部委託病
媒防治業施藥
人員訓練機構
訓練

 實 質 執 行
病 媒 防 治
業務

 病 媒 防 治
業 專 技 人
員 及 取 得
合 格 證 書
者得擔任

施藥器材及維
護實作測驗成
績70分以上及
格

業者於施藥人
員完成訓練後3
個月內以網路
傳輸向環保局
報備訓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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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防治業施藥人員訓練規定
病媒防治業
專業技術人員

病媒防治業
施藥人員

領有病媒防治業
專技合格證書者

國家環境研究院

 依「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
理辦法」第22條規定

 已由國家環境研究院完成到職訓練，
執行業務前免再至病媒防治業施藥人
員訓練機構受訓

本部委託病媒防治業
施藥人員訓練機構

施藥人員
類型

訓練單位

訓練規定

 執行業務前須完成
10小時訓練

 缺課不得逾2.5小
時（總時數1/4）

 實作考核70分及格

再訓練/
到職訓練 每3年參加施藥人員訓練機構再訓練 參加國家環境研

究院到職訓練69



訓練單位
經本部公告委託病媒防治
業施藥人員訓練機關（構）

（9間）

病媒防治業

領有病媒防治
業許可執照

病媒防治業
專業技術人員
（領有合格證

書）

病媒防治業
施藥人員

訓練10小時
實作考核70分及格

訓練紀錄1個月內上網報
請環保局備查（保存3年）

經核定設置

執行業務
前訓練

每2年
在職訓練

6小時

訓練單位：國家環境研究院

未設置
專業技術人員合格

重點

每3年
再訓練

免進行業務前訓練

到職
訓練

辦法§5
為專技及施藥人員
聘僱後3週內健康檢查
其後每年1次
血中膽鹼酯酶、檢查紀錄保
存10年

病媒防治業施藥人員訓練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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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定設置
專業技術人員

A

A

施藥人員C

每2年
在職訓練

到職日翌日起6個月
內到職訓練

職前訓練 每3年
再訓練

病媒防治業施
藥人員訓練機
關（構）

訓練單位
國家環境研究院

領有專業技術人員
合格證書者B 超過3年後設置

職前訓練

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訓練



病媒防治業
施藥人員
訓練紀錄

• 執行業務前須
完成施藥人員
訓練

• 業者於施藥人
員完成訓練後
3個月內以網
路傳輸向環保
局報備

• 請至環境用藥
管理資訊系統
上傳訓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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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防治業
執行業務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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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防治業者名稱、
地址、電話號碼、許
可執照號碼、專業技
術人員姓名

業者資料

客戶名稱及地址

客戶資料

施作地點、施作面積
及範圍描述

施作場所資訊

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
人員及施藥人員姓名

施藥人員資訊

施作日期及時間
施作時間

• 施作前製作與客戶完
成確認並簽名

• 法定項目包括業者資
訊等10項

• 無格式規定，可由業
者客製化及增列需求
項目

病媒防治業
施作計畫書

欲防治環境有害生物

防治性能

施用之藥劑品名、許可證
字號、濃度及使用量

施用藥劑資訊

用藥須依環境用藥標示
施作方法

依環境用藥有效成分特性
及標示

預防中毒及解毒方法

施作時及施作後應注意事
項

施作應注意事項

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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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防治業執行業務

施作現場
病媒防治業
施藥人員

病媒防治業
專技人員

全程督導

施作前
施作計畫書

施作後
施作紀錄

• 藥劑
稀釋

• 噴藥

穿戴安全防護設備
告示及適當黃色警戒帶
2小時內緊急通報

共
通
性
規
定

 聘僱後3週內及其後每年健康檢查1次，健康檢查應包括血中膽鹼酯酶
 現場稀釋或使用特殊環境用藥時，現場人員及施藥人員均應穿著安全
防護設備，環藥標示應保持完整

 不可使用偽、禁、劣藥
 施作時，穿著公司行號識別衣著或臂章，並佩戴識別證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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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防治業執行業務

全程督導

施作現場施作前 施作後

施作計畫書 施作紀錄

病媒防治業
專業技術人員

病媒防治業
施藥人員

 國家環境研究院訓練合格
 環保局核定設置
 專職工作，不得兼職
 依環藥專技人員設置管理

辦法執行法定業務

 國家環境研究院
或本部委託訓練
機構訓練，實作
考核及格

 不須設置，未規
定專職工作

 依病媒防治業管
理辦法執行業務◆穿戴安全防護設備

◆告示及適當黃色警戒帶
◆2小時內緊急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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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稀釋或使用特殊環境用藥時，現場
人員及施藥人員，均應穿著安全防護設
備，標示應保持完整

 施作時，穿著公司行號識別衣著或臂章，
並佩戴識別證

 臂章或衣著包括公司行號名稱、顧客申
訴電話

 識別證載明病媒防治業名稱、病媒防治
業專業技術人員或施藥人員姓名、訓練
合格證書字號及一吋以上證件使用照片

 聘僱後3週內及其後每年為健康檢查1次，健康檢查應包括血中膽
鹼酯酶

施作現場重點

病媒防治業執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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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計畫書行動版登入網址：https://mdc.moenv.gov.tw/MDC/mlogin.aspx

↑登入前畫面 ↑登入後功能列表畫面

病媒防治業執行業務



病媒防治業紀錄

施藥人員訓練紀錄

3

業者於1個月內報請環保局備查

施藥人員
健康檢查紀錄 10 業者自行留存

施作計畫書
與客戶確認簽名，經規定項目須
申報

施作紀錄 每月10日前向環保局申報前1月
紀錄

紀錄項目 保存
年限 保存方式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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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媒防治業
施作紀錄

• 按月網路傳輸申報（每月10日前上傳前一
個月）

• 由專技人員完成確認
• 至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上傳施作紀錄 80



病媒防治業規定
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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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藥人員
病媒防治業專技人員可
否擔任同公司的施藥人
員？

• 可以
• 專技人員只能在同一公司行號擔任施藥人員

病媒防治業專技人員擔
任施藥人員訓練方式？

被設置的病媒防治業專技人員之訓練及到職訓練由
國家環究研究院辦理

取得專技人員合格證書
擔任施藥人員訓練方式

取得專技人員合格證書者之訓練由國家環究研究院
辦理，故執行業務前免訓練；執行業務後每3年由本
部公告委託訓練機關（構）再訓練

業者對所僱用之施藥人
員訓練是否須提計畫書

依105年12月30日修正發布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規
定，業者免提訓練計畫書

施藥人員訓練紀錄係由
誰向環保局報備

依105年12月30日修正發布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規
定，由業者於訓練後1個月內以網路傳輸完成報備 82



施作問題
病媒防治業施藥人員是否
可稀釋藥劑？

• 可以
• 在稀釋或使用藥劑過程應由專技人員全程督
導病媒防治業施藥人員執行業務

取得病媒防治業專技人員
合格證書者即為病媒防治
業專技人員？可督導施藥
人員施作？

• 取得專技人員合格證書者尚未由環保局核定
設置，不是專技人員

• 非設置之專技人員無法替代被設置的專技人
員督導施藥人員施作

施作時藥劑使用方法及劑
量依據？

依環境用藥標示內容及現場空間估算所需要劑量
及使用方法

施作計畫書的藥劑數量需
與施作紀錄一致？

施作計畫書是概估值，業者至施作現場因地制宜
調整藥劑使用量於施作後製作施作紀錄，故數量
不一定一致 83



記錄問題

業者是否可依客戶需求自
行設計施作計畫書？

• 可以
• 施作計畫書至少需包括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規
定之業者資訊…等10個項目，其他不在規定內
的項目及格式得由業者自行調整

施作計畫書等同施作紀錄
• 不相同
• 施作計畫書是告知客戶施作內容，施作紀錄則
是向主管機關申報施作藥劑實際使用量

健康檢查紀錄需要報備？ • 不需要
• 由業者自行留存10年

施作紀錄需列印出來？
• 法規無規定，由業者自行視需求列印
• 依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規定須以網路傳輸完成
申報 84



記錄問題

專職防治人員回訓問題

• 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病媒防治業應對所僱用之
施藥人員，於執行業務前施以訓練。但已取得「病媒防治業專業
技術人員」合格證書者，不在此限；施藥人員於執行業務後每3年
應再訓練1次，未再訓練者不得令其執行業務。

• 已取得「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合格證書者，並經設置為「病媒防治業專業技
術人員」，於病媒防治業擔任施藥工作，免進行業務前訓練，惟經設置起算，每2
年須至國家環境研究院（下稱國環院）進行「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在職訓練，
另若該員為取得合格證書3年後才設置為「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者，應於到
職日翌日起6個月內應參加國環院辦理的「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到職訓練。

• 對於已取得「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合格證書者，惟未經設置為「病媒防治業
專業技術人員」，於病媒防治業擔任施藥人員，免進行業務前訓練，惟於執行業務
後，每3年仍須至本部公告委託病媒防治業施藥人員訓練機關（構）（環部授化字
第1138125091號公告）進行「病媒防治業施藥人員」再訓練。

• 對於未取得「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合格證書者，於病媒防治業擔任施
藥人員，應於執行業務前至本部公告委託病媒防治業施藥人員訓練機關（構）
進行「病媒防治業施藥人員」訓練，並於執行業務後，每3年進行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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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常見問題及常犯缺失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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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查訪之常見缺失（業者查訪）
近4年（106-109年）業者查訪常見缺失如下：

環境用藥製造業者及販賣業者

 貯存場所及置放場所未明確標示貯存區（貯置辦法§3）

 環境用藥原體專用貯存區未與其他物質隔離或原體未置放於原體

專用貯存區中（貯置辦法§3）

 環境用藥原體標示不完整（母§27 §49）

 環境用藥產品超過產品有效期限（母§39 §48 §53）

 未按月完成環境用藥紀錄表填寫（母§2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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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標示規定

• 因現行萘成分，會使患有蠶豆症（葡萄糖六磷酸鹽去氫酶缺乏症）之者暴露在日常風險中

• 為強化環境用藥萘管理及保障國人環境用藥使用安全，因此於109年9月9日會議之結果，
於標示說明書警語，由「蠶豆症（葡萄糖六磷酸鹽去氫酶缺乏症）請勿使用」，應變更為
「蠶豆症體質請勿使用」

 萘

 二氧化氯
• 環境用藥標示規定：

現行核定之環境用藥二氧化氯殺菌劑產品標示使用方法，係核准噴灑或擦拭方式對欲消毒
物品表面進行消毒，並未核准該藥劑搭配水霧機（霧化機）或噴霧機進行殺菌消毒依據

• 為強化環境用藥二氧化氯管理，確保國人使用環境用藥安全，依據111年2月18日會議之結
果，於標示說明書內需加註標示警語文字，其內容為「本產品應以擦拭、噴灑於物體表面
方式使用」

業者查訪之常見缺失（業者查訪）



環境用藥殺鼠劑精進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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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殺鼠劑精進
管理措施

 因應國際殺鼠劑管理趨勢，精進我國環境用藥殺鼠劑之使用管理，以維護人體健康，保護環境，
規劃精進管理措施如下

第一階段 第二-1階段
標示加註警語 液態及粉狀形態之殺鼠劑改為特殊環境用藥

為避免民眾誤用，自114年11月1日起該類
藥劑改列為特殊環境用藥（114年10月1日
前遞件至本部化學物質管理署辦理換證）

標示加註「本產品不得使用
於農地」警語

宣導環境用藥殺鼠劑販售4要
管理

制度參考

美國、歐盟（液劑僅剩一款流通於
西班牙，Sakarat® D Liquid Bait）



環境用藥殺鼠劑
販售4要管理



環境用藥殺鼠劑販售
4要管理



環境用藥網站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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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ha.gov.tw/mp-1.html
 環境用藥法規查詢
 環境用藥業務專區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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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法規查詢
法律及相關子法

化學署全球資訊網→法規專區→主管法規查詢→環境用藥管理

• 查詢環境用藥管理法及相關
子法【如：病媒防治業管理
辦法、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
員設置管理辦法…等】

• Ctrl+F鍵輸入關鍵字可快速
查詢所需要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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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業務專區
各項環境用藥業務查詢

化學署全球資訊網→業務專區→環境用藥管理

• 查詢環境用藥許可證申請規定
→【環境用藥申請規定】

• 查詢環境用藥許可證及業者執
照→【環境用藥許可證及病媒
防治業網路查詢系統】

• 查詢施藥人員訓練機構→【環
境用藥行政規則命令】

• 申請許可證照及申報紀錄→
【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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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資訊系統網站
 環境用藥管理資訊系統
 環境用藥許可證及病媒防治業網路查詢系統
 環境用藥安全使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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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資訊系統網站

• https://mdc.moenv.g
ov.tw/MDC/

• 提供環藥業者線上申
請許可證及執照【仍
須送紙本申請】及申
報紀錄

環境用藥管理
資訊系統

環境用藥許可
證照查詢系統

• https://mdc.moenv.
gov.tw/PublicInfo/

• 供民眾查詢已登記環
藥產品資訊，及合法
病媒防治業、環境用
藥販賣業

環境用藥安全
使用宣導

• https://topic.moenv.
gov.tw/evsu/mp-8.h
tml

• 供民眾認識環境用藥、
安全選用、居家害蟲
防治原則及查詢不合
格環境用藥商品資訊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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